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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2017-048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起停牌（公告号： 2017-004）。 

停牌期间，公司按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

发布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号：

2017-007），2017 年 2 月 7 日公司发布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号：2017-009），2017 年 2 月 14 日发布了《义乌

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号： 2017-011）。 

2017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号： 2017-013）。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义乌

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号： 2017-020）。  

2017 年 2 月 14 日、2017 年 2 月 24 日、2017 年 3 月 3 日、2017 年 3 月 10 

日、2017 年 3 月 24 日、2017 年 3 月 31 日、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发布

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0 号、2017-015 号、2017-017 号、2017-018 号、2017-028 号、2017-029 

号、2017-032 号）。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资

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华鼎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义乌华鼎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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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公函【2017】04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

公司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会同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分析、逐项落实，并完成了《问询函》之回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和补充。《问询函》之回复和完善

后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摘要，详见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依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1日 

 

                                                                                          

 


